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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常設委員會第二常設委員會第二常設委員會第二常設委員會    

                第第第第 2/III/20062/III/20062/III/20062/III/2006 號意見書號意見書號意見書號意見書    

 

事由：《修改保安部門及保安部隊若干人員組別的薪俸點》

法案 

 

 

I 

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
 

1、立法會主席根據議事規則的規定，於今年三月十七日作出第

132/III/2005 號批示接納了該法案。 

 

現正分析的法案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由政府向全體會議引

介，於三月三十日在全體會議上經討論後獲一般性通過。 

 

隨後，立法會主席透過於三月三十日作出的第 154/III/2006 號批示，

將上述法案派發給本委員會審議，並要求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前

完成意見書。由於該法案一些條文需要在技術上的作出處理，無法於四

月二十八日前完成細則性審議，第二常設委員會於四月二十七日向主席

申請將審議期限延長至五月十二日，立法會主席同意了該請求。 

 

至此，立法程序第一階段在形式上已經完成，接下來進入由立法會

常設委員會進行審議的階段。 

 

2、委員會於四月四日、十一日和五月三日舉行會議，對該法案進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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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。 

     

保安司司長作為政府主要代表列席了委員會四月十一日舉行的會

議。會議期間，委員會提出了一些問題並獲得政府方面的解釋，雙方就

多個有疑慮的問題達成共識。 

 

3、需提及的是，就解釋某些疑問方面，政府曾給予委員會相當充分

的協助，在立法會和保安司顧問舉行會議的過程中，雙方就法案的新文

本達成協議，政府隨後將法案新文本送交立法會。 

 

II 

一般性審議一般性審議一般性審議一般性審議 
 

4、按理由陳述的內容，本法案旨在訂定“考慮到現有保安部門及保

安部隊前線人員入職的學歷要求，以及其薪俸點已久未調整的實際情

況，現時有需要適當提高薪俸點。”因此，“本法案建議將治安警察局、

消防局、海關基礎職程編制的人員，以及司法警察局助理刑事偵查員的

薪俸點提高 15 點，以充分肯定基層前線人員的辛勤工作”。另一方面，

“藉此立法的機會，一併處理獄警隊伍人員職程薪俸點的修改事宜，因

為在一九九一年核准該職程的薪俸點時，是以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軍事

化人員職程的薪俸點作為標準的，但有關薪俸點並未隨一九九四年《軍

事化人員通則》的公佈而作出相應的調整”。 

 

同時亦應指出，按該理由陳述的內容：“亦藉此糾正治安警察局、消

防局及海關基礎職程中的一異常狀況，將過往只有舊有職程的人員方可

晉升至第六職階，改為容許所有的警長／區長及關務督察均可晉升至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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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職階，以鼓勵人員不斷提升自我，因為根據法律規定，晉升至上述職

階除受服務期間的限制外，亦須具有良好的工作表現以及修畢適當的充

實及進修課程”。亦即是說，按理由陳述所講：“是次提升薪酬的建議

亦基於有關人員在其職程內進行各垂直晉升時，均須修讀培訓課程且成

績及格。接受培訓的目的不但要使他們掌握工作上所要求的專業技能

外，亦藉增加其知識層面，從而提升其工作能力”。 

 

5、這種在政治和立法上所作出的努力，其最終目的是希望“透過加

強培訓提升其人員的素質”，同時，為了提高保安部隊及其人員的士氣，

應創設能夠保持穩定性及具有吸引力的機制，因為他們在維護治安的工

作上肩負著重大的責任。 

 

6、在概括性審議過程中，委員會對法案表示贊同，這與全體會議在

一般性表決時所表達的立場是一致的。 

 

總之，委員會對未來法律所規定的各項原則予以支持，但不妨礙就條

文的純技術性疑問提出一些問題。 

 

III  

細則性審議細則性審議細則性審議細則性審議 

 

7、委員會基於在技術方面的完善而對條文的具體內容提出了一些疑

問，但一如前述，這些疑問並不影響對法案一般性的贊同。以下將對有

關問題作扼要說明。 

 

8、第一條（標的）。委員會同意法案原文的規定，只是對葡文本作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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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上的修改，使其更扼要及在法律技術上更恰當。但條文規定內容不變。 

 

就法案標的，有委員問政府是否有可能將薪酬調整擴展至其他職程，

政府代表解釋，法案因特定理由提出，且有明確對象，僅涉及保安範疇若

干人員，一如在理由陳述中所解釋的，以及政府在一般性引介中所解釋的。 

 

9、第二條（薪俸點）。對這一條，委員會曾提出疑問，獲得澄清後已

接納該行文。 

 

為了全體會議能更了解有關問題，宜在此介紹委員會在審議時提出的

疑問，曾問及行文中“在職時”的要件的涵意為何？政府代表解釋，一

方面，它是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的一般要件，包括十二月三十日第

66/94/M 號法令核准的澳門保安部隊軍事化人員通則第七十二條所規定

的無薪假期、退休、特別委任的狀況。政府也解釋了由於法案的一個主

要目的在於吸引新人和留住現職人員，所以沒有理由將新的福利延伸至

非現職人員。 

 

另外，在法案新文本中該條的中文行文有所修改。 

 

   10、第三條（職階的增加）。對這一條，委員會接納法案所載的條文，

同時亦接納了增加職階的有關理由，對此沒有任何疑問，因為在理由陳

述中已有明確的說明。 

 

   11、第四條（晉階）。曾經提出一些有關這一條的疑問，尤其是針對

中文文本，因此，中文行文現改為：“不屬十二月十九日第 7／94／M號

法律第二十條所指的人員，其曾在第四職階服務的時間，不計入晉升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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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安警察局警長、消防局消防區長、海關關務督察或機械專業關務督察

第五職階所需的服務時間內；其為晉升至第五職階所需的服務時間僅自

本法律產生效力之日起計算。” 

 

由於該條第一款所規範的是有關人員為晉升至第五職階而在第四職

階服務時間的計算，與第六職階沒有直接的關係，所以法案新文本刪除

了該款中關於第六職階的表述。 

 

 另外，第一款的內容經過解釋後，委員會已清楚知道該款的規範不適

用於屬於十二月十九日第 7/94/M 號法律第二十條所指的人員，該條的有

關計算是為相關人員晉升至第五職階，而在第四職階所需的服務時間，

該服務時間僅自本法律產生效力之日起計算，否則將可能導致該職階在

合理性及有關部門的運作方面失去其意義。 

 

 在 第 二 款 的 行文 內 ， 將 葡 文中 的 “ adequação ” 一 詞 改 為

“actualização”，目的是為了更符合該課程及其他第 7/94/M 號法律所

指課程的實際情況。同時亦解釋了之所以要加入該課程，主要是為了避

免一種不公平的情況出現，因為按照舊職程制度，以前的人員亦曾被強

制要求參與類似的課程。另外，需要指出的是，因為有意在多個領域上

進行人員培訓，因此才會加入該課程。 

 

12、第五條（修改）。委員會同意此條文，只建議一些形式上的細小

修改，如法案新的中文本在該條第一款中的“軍事化人員通則”之前增

加了“澳門保安部隊”，使其與法令所核准的標題相一致。 

 

13、第六條（附表的替代）。分析中的法案有四個附表，鑒於每一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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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均是對現行法律或法令附表的修改或部分修改，為了能清楚地體現

本法案附表與現行法律或法令附表的關係，法案新文本在該條增加了對

各附表相應替代的表述。委員會同意法案建議的內文。 

 

14、第七條（產生效力）。關於這一條，委員會認為，生效的日期不

應是空白，因此建議修改。曾考慮加入一個固定日期即六月一日，此乃

政府的意願。但基於在立法程序及官方公佈程序中可能會有延誤，且顧

及政府的意願，選擇了一個技術上涉及效力產生的規定，這主要反映在

加薪方面，其效力自六月一日起計，這種立法技術在以前的法規中也曾

被採用。 

 

    

ⅣⅣⅣⅣ    

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   

    

第二常設委員會經審議及分析本法案後，作出如下結論： 

 

1、認為法案已具備提交立法會全體會議作細則性審議和表決的要件； 

 

2、建議邀請政府代表列席細則性表決本法案的全體會議，以提供必

需的解釋。 

 

二零零六年五月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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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會 

 

馮志強 

(主席) 

 

沈振耀 

(秘書) 

 

梁慶庭 

 

崔世昌 

 

徐偉坤 

 

梁玉華 

 

區錦新 

 

劉本立 

 

陳明金 


